
         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定期評量範圍表      115/03/10 公告 

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

國文 
L1~L3、自學（三）、趣讀下 20-24、3800+

第一回、詩卡 〈庭中有奇樹〉~〈飲酒

詩〉 

L4-L6、語（一）、自學（二）、3800+

第二-第六回、詩卡 〈登幽州臺歌〉

~〈將進酒（一）〉 

L7~L10、語（二）、自學（一）、3800+

第七回-第十一回、詩卡〈將進酒（二）〉

~〈青青子衿〉 

英文 
（ㄧ）課本 Unit 1 ~ Review 1 

（二）雜誌 Unit 1 ~ Unit 3 

（ㄧ）課本 Unit 3 ~ Review 2 

（二）雜誌 Unit 4、Unit 6、Unit 7、

Unit 8、Unit 9 

（ㄧ）課本第四冊全 

（二）雜誌 Unit 10 ~ Unit 12 

數學 ch1 2-1~3-4 3-5~4-3 

社會 
歷史：第 1~2 章(pp. 90~107) 

地理：第 1 章 (pp.14~25) 

公民：第一~二章 

歷史：第 3~4 章(pp.110~127) 

地理：第 2 章~第 4 章 (pp.26~63) 

公民：第三~四章 

歷史：第 5~6 章(pp. 128~143) 

地理：第 5 章~第 6 章 (pp.64~85) 

公民：第五~六章 

自然 ch1-1~ch2-2(pp. 8~51) Ch3~4(pp.52~117) 第五~六章全 

考試範圍若有異動會在考試三天前公告於校網最新消息 

※注意事項 
一、考試前，除了考試文具外，請將書包、書本講義收拾好放置教室前、後排列整齊。 

二、考試時，請依照考場規則進行考試。(詳細試場規則請見學校校網/學生與家長專區/相關檔案下載) 
三、正式考試三分鐘前，請自行入座並安靜等待正式鐘聲進行考試。(三分鐘前預備鐘聲為提醒用) 
四、請記得攜帶考試文具(2B鉛筆、橡皮擦、黑色原子筆及各科規定之用品)，並用規定文具作答。 
五、無故缺考者不予補考；請假缺考者，請攜帶假單、考試文具於請假結束後立即至教務處進行補考(不進班)。 
六、攜帶手錶需依會考規定，不可配戴智慧型穿戴裝置，違者依校規處置。 
七、自習課不得閱讀課外書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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